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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康润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及子公司、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被纳入

失信被执行人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况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主体及任职情况： 

 

姓名/名称 类别 具体任职/关联关系 

新疆康润洁环保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 
挂牌公司 - 

执行法院：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 

执行依据文号：高（新）劳人仲调字【2021】第 112 号 

立案时间：2022 年 1 月 13 日 

案号：(2022)新 0104 执 915 号 

做出执行依据单位：仲裁委 

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：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

信息来源：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(http://zxgk.court.gov.cn) 

信息发布日期：2022 年 4 月 13 日 

 

姓名/名称 类别 具体任职/关联关系 

孔立明 控股股东/实际控制人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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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立明 董监高 董事长、总经理 

新疆康润洁环保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 
挂牌公司 - 

康润洁科技有限公司 挂牌公司子公司 - 

执行法院：奎屯市人民法院 

执行依据文号：（2021）新 4003 民初 1152 号 

立案时间：2021 年 10 月 18 日 

案号：（2021）新 4003 执 1243 号 

做出执行依据单位：奎屯市人民法院 

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：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

信息来源：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(http://zxgk.court.gov.cn) 

信息发布日期：2022 年 4 月 12 日 

（二）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

1、依据仲裁委高（新）劳人仲调字【2021】第 112 号及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

民法院(2022)新 0104 执 915 号文件，被告新疆康润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需

支付 9,554 元。 

2、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双方于 2021年 6月 12日在奎屯市人民法院达成调解协

议：1、被申请人康润洁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30 日前返还申请人定金 550

万元，并向原告支付诉前财产保全案件申请费用 5000 元及案件受理费 43900 元，

合计 5548900 元；2.被申请人康润洁科技有限公司与新疆康润洁环保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。现已超过调解协议中约定履行债务的期限，被

申请人仍未履行债务，申请人申请强制执行被申请人就调解协议中约定的定金及

案件申请费。 

（三）被执行人履行情况 

全部未履行。 

二、对公司影响 

公司实际控制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不利影

响。 

本次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主体包含挂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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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，为公司董事长、总经

理。 

 

三、解决进展及后续处理计划 

公司正在与相关原告方积极沟通，争取达成谅解，撤销法院执行，积极筹措

资金尽快达成债务和解的解决方案，消除债务逾期对公司的影响。 

截止目前，上述失信情况均尚未解除，公司正积极解决失信情况，消除所产

生的不利影响。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按照法律、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

务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页面文件； 

（二）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奎屯市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》（（2021）新 4003执 1243

号之一）。 

 

 

 

新疆康润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2 年 4 月 20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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